江西省《佛教教职人员证》延审表

	法名
	
	身份证用名
	　
	2寸白底彩照

	字 号
	　
	身份证号码
	 　
	

	教职证号码
	　
	籍 贯
	　
	受具时间
年月日
	　
	

	发证时间
	　
	性 别
	[bookmark: _GoBack]　
	戒牒编号
	　
	

	最高国民教育学历（全日制）
	　
	专 业
	　
	手机号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
	最高宗教       教育学历
	　
	毕业何所佛学院
	

	特长
	　
	通讯地址
	　

	主要简历（含受教育简历）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所在寺院（团体、院校）信息填写的要
实事求是
	本 人 签 字：

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	县（市、区）佛教协会延期审核意见
	


（盖章）

	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民宗部门并签署意见及盖公章
	
（盖章）
	设区市佛教协会    延期审核意见
	
（盖章）

	填表须知：
1．此表格可复印，盖章有效。
2．此表须书写规范，逐项填写。
3．表格上粘贴两寸剃除须发正面免冠僧装白底彩照一张。



